






附件 

 
 

姓名 性别 职务 单位 发票抬头单位 社会统一代码（纳税人识别号） 电话 
是否

住宿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注：1.“发票抬头单位”和“社会统一代码（纳税人识别号）”是您的开票信息，请务必填写正确。 

2.报到时间：2021 年 1 月 8 日下午 14:00—17:30。 

3.报到时不收现金，可刷卡、支付宝或微信支付。 

4.请将本回执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前报送至邮箱：714892956@qq.com。 


